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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致：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圣莱达”或“上市公司”）的委托，作为上市公司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圣莱达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文化”）与星美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

影业”）联合投资摄制影视作品事项，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基本事实，依据我

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基于对相关资料的核查以及本所律师的

必要调查、核实，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关于对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

小板问询函【2015】第 386 号）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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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圣莱达文化与星美影业联合投资《特种部队之热血尖兵》、《向前向

前向前》两部影视作品时，签订两份《联合出品摄制合同》的准确时间的核查 

圣莱达文化与星美影业签署的《联合投资摄制<向前向前向前>电视纪录片

合同书》、《联合投资摄制<特种部队之热血尖兵>电视剧合同书》显示，上述

两份协议的签署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1 日。 

二、两份《联合出品摄制合同》中约定的圣莱达文化和星美影业各自的投

资占比、收益分成与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内容的一致性的核查 

《联合投资摄制<特种部队之热血尖兵>电视剧合同书》、《联合投资摄制<

向前向前向前>电视纪录片合同书》中约定的圣莱达文化和星美影业各自的投资

占比、收益分成情况如下： 

1、《特种部队之热血尖兵》 

投资总额暂定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圣莱达文化投资比例为该剧投资总额的

10%，即投资人民币 400 万元整，剩余 90%投资由星美影业负责。该剧完成片及

全部素材的全球版权及其一切与之相关的收益权归本片的实际投资方、按照实际

投资比例共有。收益分配最终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发行合同为准。 

2、《向前向前向前》 

依据《联合投资摄制<向前向前向前>电视纪录片合同书》，投资总额暂定

为人民币 1880 万元。圣莱达文化投资比例为该剧投资总额的 10%，即投资 188

万元，剩余 90%投资由星美影业负责。该剧完成片及全部素材的全球版权及其一

切与之相关的收益权归本片的实际投资方、按照实际投资比例共有。收益分配最

终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发行合同为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联合投资摄制<特种部队之热血尖兵>电视剧合同

书》、《联合投资摄制<向前向前向前>电视纪录片合同书》中约定的圣莱达文

化和星美影业各自的投资占比、收益分成与圣莱达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内容一致。 

三、上市公司补充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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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莱达就圣莱达文化与星美影业签署的《联合投资摄制<特种部队之热血尖

兵>电视剧合同书》、《联合投资摄制<向前向前向前>电视纪录片合同书》涉及

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完整披露，为了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交易所涉及电视

剧的其他事项，圣莱达补充披露了星美影业与其他合作方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电

视艺术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电视剧联合拍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补充披露的事项，本所律师认为，星美影业与圣莱达文化签署

的《联合投资摄制<特种部队之热血尖兵>电视剧合同书》、《联合投资摄制<向

前向前向前>电视纪录片合同书》，和星美影业与其他合作方签署的与《特种部

队之热血尖兵》电视剧及《向前向前向前》电视记录片相关协议不存在冲突。 

    （以下无正文） 



  专项法律意见书 

 

 
 

 

4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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